一、招生说明
　　1、在现有我校招生政策与2015年国定政策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对第一志 愿(MBA除外)报考我校的考生，达到国家规定的复试基本要求并通过复试的考生，学校优先录取，享受全额助学金(8000元/年/生)，而且95%的考生 还可以同时获得学校设立的“学业奖学金”，其中，特等奖学金：每人每年15000元;一等奖学金：每人每年10000元;二等奖学金：每人每年8000 元;三等奖学金：每人每年6000元;四等奖学金：每人每年3000元。成绩优秀者可获国家奖学金(20000元/年/生)。
　　2、录取时，我校将根据生源情况和社会需求，适当调整各专业间的招生计划。
　　3、定向生、委托生在录取之前，应与培养单位、用人单位签订定向或委托培养合同书。在读期间不转入人事档案、工资关系，其待遇均由定向或委托单位承担。报考定向、委托培养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取。
　　4、我校鼓励广大考生报考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其管理、待遇与学术型研究生相同。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MBA除外)已纳入我校研究生奖助体系，学术型研究生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同等待遇。
　　5、学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三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二年半。
　　二、报名条件
　　(一)报名参加国家组织的学术型研究生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2年或2年以上(从高职高专毕业到2015年9月1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
　　自考生和网络教育学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2014年11月14日)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4.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1974年8月31日以后出生者)，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二)报名参加国家组织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人员，按下列规定执行：
　　1. 报名参加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硕士项目管理领域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一)中第1、2、4、5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5年或5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2年或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2. 报名参加除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硕士项目管理领域外的其他全日制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三、报名流程及注意事项
　　1.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必须如实、准确提交报名信息，不得弄虚作假。一旦发现考生提交的报名信息不实，将取消报考资格或录取资格，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2.2014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仍采取全国统一的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报名方式。

　　(1)网报时间：2014年10月(具体时间以教育部文件为准)。
　　考生登录研究生招生网址http://yz.chsi.cn(教育网)或http://yz.chsi.com.cn(公网)浏览报考须知，按教育部、 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 由考生本人承担。在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
　　(2)现场确认时间：2014年11月(具体时间以教育部文件为准)。。
　　现场确认地点：武汉市内考生请一律在武汉工程大学报名，外地考生在当地省市招办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武汉工程大学考点现场确认地点：武汉工程大学(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3.报考类别
　　考生在报考时必须在全日制专业硕士或学术硕士中选择其一，不能兼报。
　　4.没有参加现场确认、照相、交费的考生，即使已完成网上报名手续仍被视为本次报名无效。
四、考试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初试日期：2015年1月(具体时间以教育部公布为准)
　　初试地点：武汉工程大学(外地考生请在网报时选定的报考点参加考试)
　　复 试：2015年4月初在武汉工程大学进行(具体时间、要求浏览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处网页http://yjs.wit.edu.cn/
　　五、招生人数
　　2015年我校拟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420名、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360名(具体招生指标以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所有专业均招收非定向和定向硕士研究生。
　　六、相关事宜
　　报考武汉工程大学的考生如有疑问，可向我校研招办咨询，也可浏览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处网页(http://yjs.wit.edu.cn/)，随时留意网上公布的最新招生信息。招生信息均以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处网页上公布的最新信息为准。
　　七、中法合作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简介
　　合作院校：法国梅斯国立工程师学院
　　专业名称：材料加工工程方向
　　梅斯国立工程师学院(ENIM)成立于1962年，由(布雷斯特、梅兹、圣艾蒂安、达尔伯、鲁瓦河)五所学院组成。该学校在多项排名中名列前茅：2005年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在法国工程师学校的国际工业关系中排名第一;由Nouvel Economiste在大型工业集团人力资源主任们评选出的250所法国工程师学校中排名第13(现在在前10名水平);毕业生工资水平排名前15。
　　法国工程师文凭教育体系由拿破仑创立，主要为了克服传统的国立大学培养的学生理论脱离实践的弊端，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在世界上形成独树一帜的鲜明特点。
　　法国工程师的主要特点是同时具有深厚理论基础和解决科研、生产、管理等高难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凭借其严格的选拔和高质量的课程，“工程师文凭”是法国 最有声望的文凭,(拥有该文凭的学生被称作“Ingénieur”),享受法律保护和政府津贴，比普通大学文凭更加受到企业的青睐，从而让持有该文凭的毕 业生在职业道路中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该项目学制3年，学生学习期间可申请赴法国国立梅斯工程师学院攻读硕士学位，通过联合培养 使学生能够掌握材料加工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能综合运用这些理论、思想和方法进行材料的设计和加工，掌握英语及法语语言能力，达到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水 平。学生在国内完成各培养环节，经考核成绩合格，可颁发武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及硕士学位证书，以及法国国立梅斯工程师学院硕士文凭;若学生申请 赴法国国立梅斯工程师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成绩合格，可同时获得法国国立梅斯工程师学院工程师文凭。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该项目招生人数：20人。
　　收费标准：国内期间各项收费按照我校普通硕士研究生标准执行，另一次性收取法语强化培训费人民币15，000元/1000学时。国外大学学习期间除缴纳注册费约300欧元/年外免收学费。
　　报考该项目的学生需要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地区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并通过复试的考生，学校优先录取。
